

关于加强全市娱乐场所监管的建议
市政协委员  徐永康
一、当前全市娱乐场所的现状
桂林市是世界旅游目的地，为满足游客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，娱乐业发展迅速，目前，全市共有娱乐场所196家，在营业111家，其中歌舞娱乐场所91家，游艺娱乐20家，从业人员1592人。
二、全市娱乐场所存在的问题
1、安全隐患突出。较多娱乐场所安全意识淡薄，没有张贴相关警示标识和禁止标识，娱乐场所没有安全监管员，工作人员有的没有按要求统一服装、佩带工作标志等，有的娱乐场所没有配备专用安全消防设备，有的配有消防设备，但不能使用，成了摆设。有的消防通道不合要求，一旦发生事故，不能及时救援和进行人员疏散，容易造成人员和生命财产损失。部分娱乐场所仍然存在“黄、赌、毒”等违法行为，是各种违法犯罪的温床，与此有关的发生的重大恶性案值数见不鲜。有的娱乐场所设置不符合要求，距离学校较近，存在未成年学生进娱乐场所、超时限经营和噪声扰民现象，有的网吧空气污染严重同，及易出现疾病传染。
2、无证照经营现象突出。实施“先照后证”制度以后，没有审批前置条件，娱乐场所的准入门槛降低，娱乐场所发展迅速，无证经营现象较为突出。在发放许可证时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和配合，造成监管空白，使不符合经营娱乐场所基本条件的建筑，也开了娱乐场所。较多县区都存在无《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》、《消防安全许可证》现象。
3、部门监管弱化，缺乏协调配合。由于监管部门缺乏组织协调，认识不统一，多头执法，职责界定不清，行政许可与日常监管存在脱节，造成底数还清，情况不明等问题。当有发生矛盾和问题时，部门之间存在相互推诿、扯皮现象，致使整个监管体系较为松散，失去应有的力度和作用。存在“立而不究，查而不处”，“整而不改”的现象，没有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，监管松散，甚至流于形式。
4、经营主体责任意识淡薄。一些经营主体为了经济利益，无视社会责任，消防安全意识淡薄。有的新开娱乐场所，既未向当地文化执法部门和消防部门备案，也未经消防部门检查验收就擅自开业，存在先天性消防缺陷，无法整改，安全隐患突出。
三、建议加强对全市娱乐场所的监管
1、加强《娱乐场所管理办法》的宣传和社会监督。文化主管部门要利用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互联网等媒体，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，广泛深入宣传《办法》，使社会各界充分了解娱乐场所管理的基本制度和有关规定，为贯彻《办法》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；同时，要加强对娱乐场所经营业主和从业人员的培训，使他们做到守法经营，文明经营。聘请社会监督员，采取设立群众举报电话，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，定期召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及各界人士座谈会，对娱乐场所的总量、布局、档次、规模以及经营情况进行检查监督，促进全市娱乐场所健康发展。
2、实行联报联批的工作机制。娱乐场所为特种行业，应依法开展审批，严把市场准入关。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，教育、公安消防等部门配合，建立联合审批工作机制，制定联报联批工作流程。凡娱乐场所筹建人需要行政部门提供行政指导服务的，联合审批审批工作组根据其拟设立地点、周围环境，为筹建人提供行政咨询和指导，并出具指导意见书，避免因先证后照，造成娱乐场所的盲目投资，最后验收不达标的现象。要严格审批条件，规范审批流程，做好实地检查，并对符合开设条件的做好公示、听证工作。严格执行娱乐场所的设置条件。严禁在距离学校200米内开娱乐场所，在医院、机关周围设立娱乐场所，应通过组织听证程序。娱乐场所使用面积要符合有关规定。
3、取消无证经营娱乐场所。由市场监管局牵头对全市娱乐场所经营情况进行大排查，发现有无证经营者或证照不全的，要求从业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限时整改，整改不合要求的坚决取缔。
4、严厉打击“黄、赌、毒”。公安部门要加大对娱乐场所“黄、赌、毒”等违法经营活动的整治力度，严厉打击娱乐场所中的“黄、赌、毒”等违法犯罪活动。娱乐场所经营者，对在娱乐场所中从事色情、赌博、吸毒、传播淫秽物品等违反法犯罪活动的，除了按有关规定处罚外，要责令其停业整顿，对情节严重的，构成违法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
